《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》
解读文本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市委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工作，规范归集业务标准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满足缴存单位及职工对业务办理简单、便捷的需求，同时力求政策统一、连续、规范，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住建部《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《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对《办法》解读如下：
一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适用于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管理，包括总则，缴存登记、账户设立、变更与注销，缴存，账户转移、集中封存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，网上缴存，监督管理，附则八章内容，共计三十三条具体细则。
（1） 明确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。
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、社会团体等组织应当为其在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与本市单位形成劳动关系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外籍、港澳台人员可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灵活就业人员。年满18周岁且男性未满60周岁、女性未满55周岁的个体工商户、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，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。  
（二）确定了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。
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。最高不应高于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，最低不应低于济宁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。
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应高于12%且不应低于5%。同一单位职工的缴存比例应当一致，单位缴存比例和职工缴存比例应当一致。
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基数按照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收入核定，并应当符合本市规定范围；缴存比例按照本市职工缴存比例的双倍执行，在规定范围内自行选择。
（三）明确了各项归集业务的办理时限。
    《办法》对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、账户设立或转移、变更或注销登记、封存等各项业务的办理时限进行明确。
（四）规范了各项归集业务的办理要求。
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及《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标准》有关规定，《办法》对住房公积金单位办理缴存登记、为缴存职工开设个人账户、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、账户变更与注销、补缴、缓缴、职工和单位账户的封存转移、查询和计息等业务都做了明确规定，细划条款内容，规范操作管理。
（5） 对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事项进行明确。
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范围及相关业务要求。注重个人缴存者的权利义务并重，灵活就业人员应当按时、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因未及时缴存住房公积金造成停缴的，公积金中心将封存其个人账户。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后，应继续缴存公积金，不得停缴或者降低月缴存额，防止出现贷后不缴的问题。
（6） 为加快推进中心网上业务办理，为缴存单位和职工提供简便、高效的服务，明确了网上缴存业务开展原则、审核标准和监督管理。
（7） 明确监督管理相关内容。
《办法》指出了单位不依法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，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，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等行为，按照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等规定予以处理。另外，对于缴存单位或职工违规办理归集业务的，按照《济宁市住房公积金诚信黑名单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2、 《办法》与现行规定相比的主要变化
（一）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，将本市稳定就业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纳入了在职职工范围。
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公安部等25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、台湾事务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在内地（大陆）就业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公积金待遇有关问题的意见》（建金〔2017〕237号），将在本市就业的港澳台同胞、
获得在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纳入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。
（二）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门槛，增加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相关规定。
为体现住房公积金的保障性和普惠性，扩大缴存职工的受益面，《办法》里增加了灵活就业人员（个体工商户及自由职业者等）可自愿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相关内容。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门槛。年满18周岁且男性未满60周岁、女性未满55周岁的个体工商户、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，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（三）明确新参加工作及调入两种情况的职工公积金起缴情况。
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总额。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总额。
（4） 增设了集中封存管理账户。
    按照《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标准》要求，中心增设集中封存管理账户，职工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不符合转移、销户提取条件的，单位应为其办理个人账户集中封存手续。
（五）增加网上缴存业务处理。开通网上缴存业务办理，实现“便民、利民、高效”的在线业务办理运作模式。
（六）增加对违反《条例》行为的处理条款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。对单位不依法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，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，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等行为，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等规定予以处理。对于违规办理缴存业务的单位和个人，明确了惩戒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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